
学生提交个人申请、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

件、填写《学籍变动审批表》

学生所在学院教学院长审批并加盖公章后送至教务处

教务处审批后报送主管校长

教务处根据审批结果对学生学

籍状态进行相应处理

注：1、学生入伍，学校保留其学籍至退伍后两年；

    2、学生须在接到入伍通知书一周内办理保留学籍手续；

    3、学籍异动审批表一式，教务处、学生处、档案馆、安全工作处、学生

所在学院各留存一份。

业务主管部门审核、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

保留学籍办理流程


